
■ 江鹏程

前 ３ 季度缴获假币 ２．６９ 亿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邹伟 叶前）中国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 ３ 季度，金融
机构累计缴获假币面值 ２．６９ 亿元，同比
下降近 ３０％。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范一飞 １２ 日在出席广东侦破 “猎豹
９０５”特大假币案现场表彰暨打击整治假
币违法犯罪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披
露的。

范一飞说，２００９ 年以来， 银行业金
融机构假币堵截能力不断提高， 假币流
通量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银行坚持银警
合作不动摇，坚持重心前移不放松，努力
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货币流
通环境。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
关以专项行动为载体，狠抓反假币斗争。
公安部面向全国已建立一批工作站和假
币监测点， 打击假币犯罪技术支撑和网
络格局更加硬朗， 并对假币犯罪信息平
台进行实战化、动态化升级改造，反假币
工作机制日益健全完善， 与境外执法机
关的联合办案、 合作培训也取得新的进
展。

据了解，“猎豹 ９０５” 特大假币案是
广东警方今年 ９ 月破获的。 ９ 月 １７ 日，
广东省公安厅组织惠州、汕尾、深圳、广
州、汕头、揭阳 ６ 市公安机关联合开展统
一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位于惠州的特大
伪造货币机制窝点 ２ 个，缴获 ２００５ 年版
第五套 １００ 元面额假人民币 ２．１ 亿元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缴获假币数量
最大、 一次性查获胶印设备最多的伪造
货币案件。

�������无论采行集中管辖、行政法院还是维持现状的司法管辖模式，都必须以法院的
人、财、物独立于行政机关为前提，惟此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

■ 吴学安

“民告官”集中管辖能走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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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看来， 法官工作中难度最大
的，是适用法律撰写判决。 写判决当然不简
单，但这只是一个案件最后的“一哆嗦”，尽
管很难但至少可控。 事实上，有一项让法院
工作人员最头疼、 最哭笑不得的大工程，是
“发起诉”。

所谓“发起诉”,简单说就是送达起诉书。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

规定，在法院接受原告立案申请后，将起诉
状副本和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送达给被告，
目的是让被告知道，你现在身处一个“官司”
中了。

别小看这项看似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所谓 “万事开头难”。 在我国流动人口范围
广、数量大，外出务工、非户籍地生活情形普
遍的当下，直接送达变得越来越难。 但撇开
异地工作、下落不明等客观困难不论，被告
恶意逃避诉讼的情形，给法官的送达工作徒
增了不少工作量。

面对起诉被告“掩耳盗铃”

笔者跟过这样一个案件，被告是法院辖
区内长期居住的当地人， 还曾是派出所民
警。 得知自己可能面临诉讼时，他就更换了
电话号码。

法院立案受理后，拨打原告提供的号码
不通。 碰巧被告在法院还有其他案件，工作
人员才从另外一本案件的卷宗中找到了他
新的联系方式。

电话接通后，这位被告承诺当天下午就
到法院领起诉书。 然而法官等了一下午，他
也没出现。第二天上班，法官再次拨通电话，
对方却表示他并非被告本人，被告带着家人
外出旅行，让法院半个月后再联系。 第三次
拨通手机，对方在声音清晰的情况下，频频
用“听不清”“信号不好”来对问话置之不理。

之后，经过多方努力，法院找到了被告的
家庭住址和住宅电话， 但给被告打住宅电话
时，对方让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接电话。 从听筒
里可以听见，旁边有成年人在对小女孩进行各
种指示。 在我们明示孩子让家长接电话后，旁
边大人才勉为其难拿起电话。

在法院询问他是否是被告本人或家属
时，他一会说认识被告，一会又说不认识被
告，对法院的问题一律不回答，在法院重复
问题后，对方直接将电话挂断。 再次拨打时

便不再接听。 至此，法院只能通过查到的地
址邮寄诉讼材料，对方拒绝签收，邮件退回。
工作人员又在原告的带领下，在下班后前去
被告住址地送达， 被告看到法院工作人员
后，先是不开门，在法院多次释明来意和消
极应诉的法律后果后，才勉强开门，但仍然
不接收起诉材料。 法院严格按照法定的留置
送达手续，进行了留置送达。 同时发给被告
开庭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在开庭当天，被告没有给法院任何通知
却没有到庭。 法院只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进行了缺席审理。

送达难是法院的“老大难”

“送达难”是困扰法院审判工作的老大

难之一。 像上述案件这样的情形，法院里每
天都在发生，甚至威胁、打骂法院工作人员
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民事诉讼法解释在起草前后有统计显
示， 花费在送达程序上的司法资源占总数的
40%左右。 民诉法解释从送达的实质意义角
度，在形式上较之前给了法院很大的“宽宥”。
例如，解释第 131 条规定，已经到达法院的当
事人拒绝签署回证，视为送达，相关情况在回
证上注明即可。解释第 141 条规定，定期宣判
之日即为送达判决书之日， 当事人宣判之日
未到庭或到庭后拒收裁判文书， 均不影响送
达效力，亦不影响上诉期的计算，法官在宣判
笔录中注明即可。 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定期
宣判制度本身的严肃性和对当事人把司法权
威当儿戏态度的惩罚性。

法院一直在探索从制度上规制这些 “不

配合”的当事人。 但外部规制终究是扬汤止
沸，让当事人心甘情愿走入法院，完成积极
应诉的内部规制，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躲避发起诉常因“自知理亏”

躲避“发起诉”的当事人，他们处在怎样
的心理状态，才会如此草率甚至轻视地对待
诉讼？ 根据实践观察可以分析，这类当事人
的心态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心态，也是最普遍的情形，就是自
知理亏。 当事人预测裁判结果定会对自己不
利，所以不愿意应诉，不想接受诉讼结果；

第二种是坚信自己真的可以逃得过。 由
于我国人口流动大、个人信用登记制度缺失
等现实原因，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执行阶段，
确实存在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形。 此种情形
以异地务工的单身人口居多；

第三种是因为不信任司法， 不信任法
院 ，认为法院 “只会欺压老百姓 ”。 拥有这
类错误认识的当事人往往对裁判结果缺乏
信心，认为自己无论出不出庭，都无法影响
裁判结果，所以干脆消极应诉；

第四种则多是受情绪所致， 在家事案
件中尤其常见。 当事人之间利益纠纷只是
表象，根源在长久积累的恩怨情仇，所以这
类当事人不管是消极应诉还是冲闹法院 ，
心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报复对方， 排解情绪
的因素。

（漫画 李法明）

������面对“官司”时候，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
办法。 就算逃避， 也会应了古人那句老话，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原告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受理，不管双
方谁是谁非， 案件该走的民事程序一定要走，
该进行的实体审理也是不可避免。 一味逃避、

消极应诉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最后
不仅“盗铃”不得，还可能被“捉现行”。

消极应诉事实上很难“瞒天过海”、躲避
履行义务。 民事诉讼中设置的答辩期、举证
期，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每个程
序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所谓“真理是越辩越

明”的，只有双方根据争议焦点，充分说明事
实、理由，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理由提供
证据佐证， 才能帮助法官接近事件的真相。
消极应诉实质上是放弃了自己答辩和举证
的机会， 放弃了提供证据说服法官的机会，
更放弃了为自己争取权利、 赢得胜诉的机
会。导致法官只能听取对方的“一面之词”来
断案， 反而不利于自己权利的争取和保护。
即便是法官想要查清事实，因当事人刻意逃
避也会让法官力不能及、爱莫能助。

躲避只是暂时的，就算真的躲过了诉讼，
也不等于躲过了法律。 因为法官可以进行缺

席判决，一旦判决被告承担不利后果，而其又
不主动履行义务，案件将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对于恶意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我国法院正
在通过拘留、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追究拒执罪等手段，全力破
解“执行难”问题，从而提升司法强制力和公
信力。 相信未来对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将会
有更多的规制和制裁。 对于那些躲避司法的
人，终将因为躲躲藏藏，付出沉重的代价。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违反常规的事
情，总要通过法律的规制，使之回到正轨。逃
避不是办法，“掩耳盗铃”式的逃避更是负隅

顽抗，终不能获得真正的逃脱甚至渔利。 认
真对待，积极举证，才是维权正道。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法官提示———

谨防“盗铃”不得，却被“捉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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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近日公
开开庭审理某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诉新会区
人社局及区政府行政案件,敲响法槌的是江
海区人民法院法官龚展泽。行政庭法官异地
开庭,对江海区法院来说已成为新常态。 据
法制日报报道，从 2014 年 12 月开始 ,江门
市 6 个区中除江海区外的 5 个区的 “民告
官”一审案件,改由江海区法院集中管辖 ,而

江海区的一审“民告官”案件提级至江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20 多年来，由
于行政管辖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沿用 《民
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行政诉讼管辖上的
弊端日益显现。 目前法院系统和行政区划
相对应而设置， 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政
供给分别受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
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尤为突出，司法
权地方化、行政化色彩严重，对行政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保护仍然有限， 公众对行政审
判公正性评价不高。

所谓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
由不同法院管辖的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

院集中管辖和审理。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是最
高人民法院在提级管辖和异地交叉管辖改
革日渐式微背景下的新一轮尝试。 确立行政
诉讼集中管辖模式后，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
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为法官独立、公正审
判创造了更加宽松的审判环境。

但是，行政案件管辖与行政区域在有限
范围内的相对分离，不仅在法律层面缺乏支
撑，且难以完全排除行政干预。一方面，行政
案件集中管辖的法律依据有待完善。目前推
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试点的依据，仅有最高
院的通知和各地的实施方案，没有正式的法
律依据。在被诉行政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
情况下，很难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另一方

面，目前法院审理的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绝大
多数还是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在当
前司法体制下，行政干预难以杜绝；集中管
辖制度改革还仅限于地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地市辖区的政府机关领导任职交流频繁，异
地审理案件的行政干预难以完全排除。从司
法审判实践来看，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干扰
导致司法不公，产生“关系案、人情案、金钱
案”等问题，大多是以个体隐蔽方式出现，而
对行政案件更多地是以部门组织形式公然
进行干预。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
践，在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提高行政审
判公信力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由于这一

创新没有突破现行司法体制，且对行政诉讼
审级结构形成冲击，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依旧难以摆脱不了了之的宿命。 行政案件集
中管辖作为一种新生制度，应该通过司法体
制改革入手，并在立法层面将其确立为新的
管辖制度。 一方面，无论采行集中管辖、行政
法院还是维持现状的司法管辖模式，都必须
以法院的人、财、物独立于行政机关为前提，
惟此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审判权的独立公正
行使；另一方面，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实现
案件管辖与行政区域在更大范围的相对分
离，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行政干预问题，更充
分地发挥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职能。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制处)

������当一笔 33000 元的款项“从天而降”打入
自己账户时，王峰为自己“英明”的决定兴奋
不已， 他似乎看到了一条源源不断又毫无风
险的生财之道。但时间仅仅过去一个月，他就
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而且最终以诈骗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偶遇“贵人”指点发财路
王峰今年 30 岁，初中学历，2012 年因组

织卖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刑满释放
后，王峰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打工，但因为学
历低，王峰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峰在网上认识了一
个名为“梦想大师”的网友，他告诉王峰一个
通过出售自己办理的银行卡牟利的方法。“大
师”告诉王峰，由于银行卡办理是实名制，想
买这些卡的都是希望通过银行卡洗钱的不法

人士。只要钱被“洗白”，王峰提供的银行卡就
会被销毁，不会有任何风险。

闻听此言，王峰兴奋了。 而此时，一个更
为大胆的想法也随之涌现。

不久，“大师” 介绍来了第一笔生意。 据
说， 买家是个淘宝卖家， 买卡是为了刷信誉
用。刷信誉的事情确实多见，但花 200 元买卡
的代价未免大了点， 王峰认为 “其中必有蹊
跷”，但他没有戳穿买家的谎言，而是如约以
自己的名义办理了四张储蓄卡。

让买家和“大师”不知道的是，办卡的同时，
王峰将这四张卡与自己的手机关联并开通了短
信提醒业务。 因此，当其中一张卡里注入 33000
元资金时，王峰马上截获了这笔“飞来横财”。

研习法律自以为可轻易脱身
王峰为了能够“黑吃黑”煞费苦心：上网

查询了不少法律规定。王峰发现，在一些案例
中，对这种凭空的“不劳而获”认定为民法上
的“不当得利”，顶多就是有个“返还”的法律

后果。王峰深信，买卡后被“黑吃黑”的人一般
因为自己本身“作奸犯科”而不敢报警。于是，
学习完后，王峰更加有恃无恐。

事实果不出王峰所料 ，他 “黑吃黑 ”的
那张卡的确是被别人用来诈骗所用， 诈骗
人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当然不敢报警。 但
是，让王峰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诈骗的受害
人却在发现被骗后马上报警。 警方根据打
钱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 第一时间就找到
了王峰。

面对警察的讯问， 王峰使出了早就准备
的说辞： 不知道究竟是谁向自己银行卡里打
了 33000 元，一时贪心将其占为己有。基于不
当得利，同意归还钱款，但拒绝承认犯罪。

诈骗还是不当得利法律自有说法
本案认定为诈骗罪还是不当得利后果千

差万别。前者有牢狱之灾后者仅为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

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
王峰认为自己没有诈骗受害人的行为和

意思，属于“不当得利”。 但检察机关认为，王
峰承认自己知道买主购买自己办理的银行卡
是从事非法活动而予以提供， 并在提供的银
行卡里办理了短信提醒业务。 这一系列行为
本身就说明王峰在卖出自己银行卡时就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王峰并未向中间人“梦想大
师” 明言自己办理短信提醒业务行为本身更
是间接证明了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换言

之，王峰提供银行卡给中间人，本身就是通过
隐瞒重要事实的方式设了个“套”，以此来占
有买方可能存在的资金往来款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诈骗罪是通过虚构事
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 只要符合诈骗
罪的犯罪构成就可以认定为诈骗犯罪的成
立。诈骗财物的性质不影响诈骗罪的构成，诈
骗“诈骗人”的财物仍然可以构成诈骗罪。 日
前，北京市怀柔区法院对王峰作出前述判决。

（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青海查处 532 起食药违法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

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截至 10
月底，青海依法查处各类食品药品违法案
件 532 起，案值 2267 万元，取缔无证经营
10 户，捣毁和查处制假售假药品窝点（团
伙）47 个，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61 家。

据悉， 今年以来该省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向警方通报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线索
23 条，与警方联合查处了“6·01”销售“军
药准字” 假药案、“6·04” 非法经营药品
案、“7·22” 贺某等销售使用假人血白蛋
白案等 5 起重大案件， 案值达 1857 万
元。 另外，联合警方还参与定性、查办涉
及食品药品的刑事案件 47 件，抓捕犯罪
嫌疑人 20 名，批捕 17 人；核查回复省际
间协查案件 89 件，督办各地案件 57 件，
违法案件查处取得新突破。

针对群众反映西宁周边地区豆芽生
产加工中存在违法使用添加剂的问题，
组织协调西宁市监管部门进行整顿，对
全市 716 家小作坊进行了排查建档，责
令整改 8 家豆制品小作坊， 并以此为突
破口，部署开展了从今年 10 月份开始为
期 1 年的小作坊、小摊贩专项整治。

扒窃 2 元换来“坐牢仨月”
本报讯 犯有前科累累， 刑满释放

刚满半年的刘某先， 因在公交车上再次
作案扒窃，被便衣警察当场擒获。尽管刘
某先扒窃钱包内仅有毛票 2 元， 但该行
为同样构成了犯罪。 11 月 11 日，上海静
安区法院以犯盗窃罪判处刘某先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2015 年 9 月 15 日 8 时许， 犯有前
科劣迹的刘某先在闵行区诸翟车站伺机
作案， 后他刷卡搭乘一辆开往虹桥枢纽
交通中心方向 189 路公交车。 从后门上
车的他， 刷卡买票后就站在人流拥挤的
后车门下客处。车辆开过 2 站后，一名身
背双肩包的小青年绕到刘某先身前准备
下车，而此时刘某先趁乘客拥挤之际，从
该小青年身后双肩包内窃得浅棕色的钱
包一只，塞入自己的左侧裤袋内。 此时，
公交车正好靠站， 得手后的刘某先混迹
于下车乘客人流中。

而他车上扒窃钱包那一幕， 早就被
暗中跟踪多时的便衣警察看得真真切
切。下车后的刘某先正准备离开，可手臂
却被便衣警察紧紧地抓住， 无奈他承认
在车上扒窃了钱包并交给了警察。 被警
察唤来的失主王某马上确认， 那只钱包
就是自己的。 经清点钱包内有失主王某
及王某母亲的身份证， 另仅有 1 元纸币
及 1 元硬币。

在法庭上年近 6 旬的刘某先对检方
指控供认不讳。 法院认为刘某先在公交
车上扒窃他人财物， 尽管扒窃钱款仅有
2 元，但该行为已构成了犯罪。 鉴于刘某
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遂法院
一审对刘某先从轻作出了处罚。

(李鸿光)

卖卡助人犯罪 “黑吃黑”很无辜？
法院认定：诈骗“诈骗人”的财物仍可构成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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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妮

������没有法律是不能的， 但法律也不是万
能的。

有时候，就像电影中的秋菊，我们想讨
个说法，找到法院起诉被告。 可是，公正司
法前提下，法院和法官只能依法行事。 如果
因为不明白法律的规定而要求法官做一些
超越法律甚至违法的事， 显然会遭到拒绝
也不会有结果。

正如 10 月 24 日工人日报五版刊发的
《“困”在“网中央”》一文所述，在离婚官司
里， 除了依法判决离与不离、 财产如何分

配、孩子归谁抚养，法官哪里管得了变心的
丈夫又如何要求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今天
刊发的此文， 是一位法官助理送达诉讼文
书的办案手记，讲述了“发起诉”的种种艰
难。 希望它传递的信息是，当你我成为民事
官司原告时 ， 别再要求法院必须把被告
“弄 ”到法庭上来对质 ，因为 “臣妾做不到
啊”，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被告不出庭法
官可以缺席判决，此外别无他法；如果成为
被告，那么积极应诉为佳。

当有些人不尊重司法、不信守承诺时，

除非法律有明确问责条款， 否则顶多能对
其给予负面评价。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成
文法必须付出的代价。明白了法院和法官能
做到些什么、不能做到些什么时，不仅能更
清晰地认识你我的诉权，或许当打官司时也
会更有的放矢， 更充分地用好自己的权利，
同时也可能更容易“服判息诉”，早点为一段
诉讼经历画上句号，而非暗自揣度“法院和
法官有猫腻”，从此又跟法院和法官“杠上”。

——编者


